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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102年度「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」業已修訂完成，請 查

照並轉知所屬依照辦理。

 

說明：

102年度縣（市）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之執行，請依照本手冊所附

內容辦理。

本手冊主要修正內容重點如下：

第壹部分：「直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(以下簡稱

執行要點)係以101年度「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為藍本

，修正後予以納入。

第貳部分有關預算執行作業相關規定：

編排順序，參照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

冊」(以下簡稱中央執行手冊)，將現行各類書表格式由

「甲」類修正為「丙」類，其餘各類則往前順移。

修正後甲類所規範「辦法部分」：

配合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、

「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

辦法」之修正，更新納入。

考量採購監辦業務為主(會)計人員之重要工作項目

之一，爰參照中央執行手冊，新增政府採購法第

13條第4項之子法，即「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

監辦採購辦法」，俾便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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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

副本：

修正後乙類所規範「要點、原則、規定、標準與注意事

項部分」：

「行政機關貫徹十項革新要求實施要點」配合執行

要點第13點本次修正刪除相關規範，爰不予納入。

配合「縣（市）單位預算用途別科目應行注意事項

」、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

）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」、「中央各機關（含事

業機構）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

及數額表」、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完成時

之執行補充規定」、「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

害準備金審查原則」、「各級地方政府訂定災害搶

險搶修開口契約應行注意事項」之修正，更新納入

。

參照中央執行手冊，新增納入「預算法第62條之1執

行原則」。

修正後丙類所規範「各類書表格式」：「歲出（入）追

加（減）預算表」及「重大計畫預算執行績效分析表」

配合執行要點修正內容，其填表說明併同修正。

本手冊內容均已登載於本總處網站（網址

http://www.dgbas.gov.tw/）「政府預算－預算編審程序」項下

，除本總處將另行印製分送外，各機關亦可自行上網查閱或下載列

印。

 

 

各縣市政府

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、行

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

 

 

 


